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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琴发展历程及监管办法出台背景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提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建设的一条主线、四大定位、三个阶段目标和四大

任务等内容，明确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等措施。为全面贯彻xijinpi

ng总书记关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总体方案》工作要求，海关总署根据合作区进

出口税收等政策，研究出台与之相适的海关监管制度。

2022年，我署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监管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

制定工作，在制定过程中，为确保科学性、quanwei性，我署坚持开门立法。2023年，署领导多次带队赴

合作区专题调研，广泛听取了解粤澳政府、企业及居民意见建议。同时我署加强部委间协调，充分考虑

吸收各方面意见，最终制发《监管办法》。



 

二、监管办法的亮点特色

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坚持以《总体方案》为遵循，聚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主线，综合考虑

各方诉求。坚持高水平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监管理念、模式创新。坚持统筹发展与安

全，在管得住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放得开，确保相关措施可操作、能落地。坚持“合作共治”，发挥粤澳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作用，深化监管合作，推动综合治理，实现海关监管与地方管理有序衔接。坚持

智慧海关建设，大力探索应用先进监管手段，实现科技赋能，重构海关作业模式，以海关现代化服务合

作区高质量发展。

《监管办法》总体思路为“一线基本放开、二线严格管住、区内实现自由”。

（一）“一线”基本放开。

一是税收管理基本放开。扩大享受免税、保税政策的主体和货物范围，进一步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特区）与合作区之间的货物流动；经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进出的个人携带

、寄递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予免税的外，海关予以免税放行。

二是检验检疫精准放开。卫生检疫方面，海关与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

客卫生检疫便捷通关模式。动植物检疫方面，对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澳门特区居民，携

带相关动植物产品进入合作区的，海关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便利化措施。商品检验方面，原产地为

澳门特区、经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入区并仅在区内销售、使用的法检货物，除食品、化妆品、动植物

及其产品外，符合条件的可采用“合格保证+符合性验证”的检验监管模式。



三是大幅简化海关手续。对经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进出的免税、保税货物，海关将另文进一步细化简

化申报，如对不涉证不涉检的免税、保税货物，实行“极简”申报，对其他免税、保税货物实行“次简

”申报。

四是提升监管效能和通关体验。海关在“一线”与澳门海关、澳门治安警察局、澳门卫生局、珠海边检

开展执法合作，实行客货车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加快通关速度，提升通关验放效能。

（二）“二线”严格管住。

一是管住出区免税、保税货物。合作区进入内地的免税、保税货物，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接受海关监

管；其中对于合作区内企业生产的含进口料件在合作区内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免征进口关

税，按规定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是管住出区的涉税物品。经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免税放行入区的物品，通过个人携带或寄递方式从

合作区进入内地时，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海关参照自澳门特区进入内地进境物品有关规定实施监管

。

（三）区内实现自由。

一是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等“四新”产业发展。海关支持合作区开展保税加工、保税仓储、保

税研发、保税维修等业务。除另有规定外，区内保税存储货物不设存储期限。

二是免税物品正常消费使用。旅客经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携带进入合作区的免税物品，免税放行后可

以在区内正常消费使用。



三是区内货物自由流转。海关保税货物实行电子账册管理，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核销周期、自主办理账册

报核。保税货物可以在经营保税业务的企业间自由流转。

 

三、《监管办法》的主要内容

《监管办法》包括总则、合作区与澳门特区之间进出的监管、合作区与内地之间进出的监管、合作区内

监管、附则，共5章，主要有5方面内容：

（一）关于总则。一是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海关对合作区与澳门特区之间进出的交通运输工具、运

输设备、人员、货物、物品，合作区与内地之间进出的免税、保税货物，从内地进入合作区申报出口的

货物，从合作区的对外开放口岸免税放行入区再进入内地的物品及合作区内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实施

监督管理。二是遵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海关依职责与澳门特区政

府有关部门、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在信用管理、安全准入（出）等方面开展合

作。

（二）关于合作区与澳门特区之间进出的监管。一是货物监管方面，明确对进入合作区的免税、保税货

物实行简化申报。二是物品监管方面，明确对进入合作区的个人携带、寄递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

。寄递物品限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三）关于合作区与内地之间进出的监管。一是货物监管方面，明确合作区与内地之间进出的免税、保

税货物，以及进入合作区申报出口货物，应当按照现行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接受海关监管。二是物品

监管方面，明确进入内地的个人携带、寄递进境免税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实施税收征免管理。三是已按规定缴纳进口税收的货物等国内流通货物、物品，海关不实施监管。



（四）关于合作区内监管。合作区内企业可以按规定开展保税加工、保税仓储、保税研发、保税维修、

保税展示交易、保税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业务。

（五）关于附则。一是设置兜底条款，明确本办法未明确的事项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二是明确海关

在口岸及其他海关监管区依法实施监管不影响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履行其相应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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